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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政府當局就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 
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 

  
 

目的  

 
  本 文 件 載 述 政 府 當 局 就 法 案 委 員 會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

月 十 四 日 會 議 上 所 提 事 項 作 出 的 回 應 。  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
第 8(3)條 ： 取 消 接 收 要 求 的 保 留 期 限  
 
2.  本 條 文 規 定，商 業 電 子 訊 息 的 發 送 人 須 把 接 獲 取 消 接

收 要 求 的 記 錄 保 留 至 少 七 年。當 局 制 定 較 長 的 取 消 接 收 要 求

法 定 保 留 期 限， 原 意 是 若 非 應 邀 電 子 訊 息 是 在 違 反《 條 例 草

案 》有 關 規 定 的 情 況 下 發 送 ， 有 關 受 害 人 可 以 根 據《 時 效 條

例 》（ 第 347 章 ） 的 規 定 ， 在 發 送 人 違 反 有 關 規 定 後 的 六 年

內 ， 向 他 提 出 民 事 訴 訟 。 取 消 接 收 要 求 的 記 錄 也 有 助 執 法 機

關 進 行 調 查 工 作 ， 亦 可 能 為 商 業 電 子 訊 息 的 發 送 人 提 供 保

障 ， 因 為 他 們 可 藉 提 供 其 所 接 獲 的 取 消 接 收 要 求 的 完 整 記

錄 ， 以 辯 解 沒 有 收 到 個 別 的 取 消 接 收 要 求 。 然 而 ， 我 們 接 納

委 員 的 意 見，謂 受 害 人 不 大 可 能 會 在 一 段 長 時 間 後 才 提 出 民

事 訴 訟，而 且 這 項 規 定 可 能 令 企 業 和 電 子 促 銷 商 承 擔 太 沉 重

的 責 任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同 意 如 委 員 會 所 建 議 ， 把 保 留 期 限 縮 短

至 三 年 ， 並 會 動 議 所 需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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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表 2： 對 《 電 訊 條 例 》（ 第 106 章 ） 第 24(2)條 的 相 應 修 訂  
 
3.  當 局 建 議 在 《 電 訊 條 例 》 中 加 入 新 的 第 24(2)(a)條 ，

目 的 是 澄 清 電 訊 人 員 和 服 務 供 應 商 如 因 遵 從 任 何 法 例（ 包 括

《 非 應 邀 電 子 訊 息 條 例 草 案 》，下 稱「《 條 例 草 案 》」）的 規 定 ，

作 出 現 時 《 電 訊 條 例 》 第 24 條 所 禁 止 的 行 為 時 ， 他 們 不 會

被 視 為 觸 犯 法 例 。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的 會 議 上 ，委 員

關 注 到 這 條 條 文 的 適 用 範 圍 太 廣，並 建 議 把 範 圍 收 窄 至 只 適

用 於 《 電 訊 條 例 》 和 《 條 例 草 案 》。  
 
4.  我 們 曾 在 本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致 函 立 法 會 助 理 法 律 顧

問 ， 解 釋 除 《 電 訊 條 例 》 和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外 ， 我 們 現 時 沒 有

預 見 還 有 其 他 特 定 的 法 例 ，可 能 需 要 電 訊 人 員 進 行 違 反《 電

訊 條 例 》 第 24 條 規 定 的 活 動 。 當 局 建 議 採 用 「 任 何 法 例 」，

原 意 是 涵 蓋 日 後 可 能 為 這 個 目 的 而 須 加 入 的 法 例。我 們 同 意

委 員 會 的 建 議， 並 會 動 議 所 需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。 如

果 日 後 本 條 文 須 涵 蓋 其 他 法 例，將 會 在 其 後 相 關 的 立 法 工 作

中 處 理 。  
 
第 12 條 ： 把 有 關 來 電 線 路 識 別 資 料 的 規 定 適 用 於 人 對 人 促

銷 電 話  
 
5.  我 們 會 就 這 個 事 項 另 行 提 交 文 件 。  
 
澳 洲 的 執 法 經 驗  
 
6.  在 澳 洲 ， 澳 洲 通 訊 及 媒 體 管 理 局（ 下 稱「 澳 洲 當 局 」）

是《 2003 年 濫 發 訊 息 法 》（ 下 稱「《 濫 發 訊 息 法 》」）和 相 關 規

例 的 執 法 機 關 。《 濫 發 訊 息 法 》 著 重 打 擊 濫 發 電 郵 和 短 訊 ，

話 音 電 話 和 傳 真 訊 息 並 不 在 該 法 的 涵 蓋 範 圍 之 內 。  
 
7.  澳 洲 當 局 成 立 了 一 個 由 九 人 組 成 的 反 濫 發 訊 息 小

組 ， 負 責 處 理 公 眾 投 訴 和 就 涉 嫌 違 例 事 項 進 行 調 查 工 作， 並

與 業 界 聯 繫 ， 以 制 訂 實 務 守 則 。 為 了 善 用 資 源 和 提 高《 濫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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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 息 法 》的 成 效 ， 澳 洲 當 局 採 取 了 循 序 漸 進 和 針 對 性 的 方 法

來 處 理 違 例 事 項 ， 以 找 出 主 要 的 濫 發 訊 息 者 ， 首 先 向 他 們 採

取 行 動。 反 濫 發 訊 息 小 組 在 接 獲 濫 發 訊 息 的 報 告 後 ， 會 進 行

初 步 篩 選 ， 並 對 已 接 獲 多 宗 投 訴 及 ／ 或 持 續 違 例 的 個 案， 採

取 跟 進 行 動 。 來 自 澳 洲 境 外 的 濫 發 訊 息 ， 通 常 不 會 優 先 處

理 。 就 較 輕 微 的 違 例 個 案 ，澳 洲 當 局 會 發 出 非 正 式 的 警 告 電

郵 或 警 告 信 。   
 
8.  澳 洲 當 局 會 對 較 嚴 重 的 違 例 個 案 進 行 調 查，並 會 使 用

法 證 技 術 和 正 式 的 調 查 標 準。 如 果 有 充 分 證 據 ，反 濫 發 訊 息

小 組 會 建 議 發 出 執 行 承 諾 書 1、 違 例 通 知 書 2， 以 及 ／ 或 採 取

《 濫 發 訊 息 法 》下 訂 明 的 其 他 適 當 行 動 。澳 洲 當 局 的 執 法 統

計 數 字 已 載 於 附 件 ， 供 委 員 參 考 。  
 
9.  我 們 知 道 ， 美 國 聯 邦 貿 易 委 員 （《 CAN-SPAM 法 》 的

執 法 機 關 ）也 採 取 類 似 的 方 法，來 處 理 投 訴 和 展 開 調 查 工 作。 
 
 
把 互 聯 網 通 訊 及 其 他 因 應 要 求 而 提 供 資 訊 的 模 式 豁 免 於《 條

例 草 案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外   
 
10.  政 府 當 局 打 算 在《 條 例 草 案 》中 澄 清 互 聯 網 通 訊 及 其

他 因 應 要 求 而 提 供 資 訊 的 模 式 （ 例 如 回 送 傳 真 服 務 ）， 應 豁

免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外 。 當 法 案 委 員 會 審 議 附 表 1
時 ， 我 們 會 作 出 進 一 步 的 報 告 。  
 
第 2 條 ：「 商 業 電 子 訊 息 」 的 定 義  
 
11.  為 決 定 某 電 子 訊 息 是 否 符 合 第 2 條 「 商 業 電 子 訊 息 」

定 義 ， 立 法 會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建 議 在《 條 例 草 案 》中 制 定 明 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執 行 承 諾 書 是 讓 通 常 違 例 規 模 較 小 及 ／ 或 不 大 可 能 持 續 違 例 的 違 例 者 作 出 承

諾 的 文 件 。 簽 署 執 行 承 諾 書 的 違 例 者 承 認 作 出 違 例 事 項 ， 並 承 諾 不 會 再 犯 。  
 
2 違 例 通 知 書 是 當 局 向 嚴 重 或 持 續 違 例 的 違 例 者 發 出 的 文 件。通 知 書 除 陳 述 違 例

事 項 外 ， 同 時 也 是 罰 款 通 知 書 。 如 果 違 例 者 不 接 受 違 例 通 知 書 （ 及 罰 款 ）， 有 關

個 案 可 轉 交 法 庭 審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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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文 ，澄 清 有 關 貨 品 或 設 施 等 項 目 確 實 存 在 與 否， 以 及 獲 取

有 關 貨 品 或 服 務 等 項 目 非 法 與 否 並 不 重 要。我 們 原 則 上 同 意

這 項 建 議，並 會 在 稍 後 向 法 案 委 員 會 進 一 步 報 告 有 關 的 修 訂

建 議 。  
 
 
 
工 商 及 科 技 局  
通 訊 及 科 技 科  
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 
 



 

附 件  
 

澳洲通訊及媒體管理局   
執行《2003 年濫發訊息法》的統計數字  

（ 二 零 零 四 年 四 月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二 月 ）  
 

舉 報 的 濫 發 訊 息  740 000 宗  

接 獲 的 投 訴  3 870 宗  

發 出 的 警 告 信  9 封  

已 簽 署 的 執 行 承 諾 書  4 份  

罰 款  5 次  

在 聯 邦 法 院 提 出 的 法 律 行 動  1 次  

 
 

 


